
 

 

 

 

 

 

 

 

 

 

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 

提供安全训练课程和 

发出证明书的条件 
 

 

 

［根据《船舶及港口管制（工程）规例（第 313 章，附属法例 X）和 

《商船（本地船只）（工程）规例》（第 548 章，附属法例 I）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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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提供安全训练课程和发出证明书的条件  

 

 

下列条件是海事处处长给予机构使其成为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的书面批准

（“批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须与该项批准一并阅读。  

 

 

1. 释义  

 

在下列条件中：  

 

“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获批准中心＂）指处长依据《商船（本地船

只）（工程）规例》（第 548 章，附属法例 I）第 70 条和《船舶及

港口管制（工程）规例》（第 313 章，附属法例 X）第 69 条批准

的机构，以提供获批准的安全训练课程和发出证明书给任何圆满修

毕课程的人；  

 

“获批准安全训练课程＂（“获批准课程＂）指由获批准中心提供由该项

批准涵盖的课程；  

 

“处长＂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海事处处长；  

 

“服务＂指第 2.1 段所界定服务范围内的任何服务。  

 

 

2. 服务范围和责任  

 

2.1  是项批准的服务范围指向报读者或学员提供相关安全训练课程的任

何有关运作，其目的是发出上述工程规例规定的相关训练证明书。  

 

2.2 学员评核试  

 

2.2.1 没有修毕全期课程的学员，一律须被取消资格。学员须在评核试中

至少取得总分的 60%，方为合格；不合格者可有一次重考机会，如

仍不合格，便须重读课程和重考评核试。  

 

2.2.2 评核试进行期间，应试学员严禁互相讨论或与导师讨论试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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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须为不识字的学员作出特别考试安排（例如口试）。考生在评核试

和特别考试安排中所得成绩须予存档，并附有考生、考官和监考员

签署。  

 

2.3 获批准中心的监学安排  

 

获批准中心的高层管理人员须妥善监督导师和学员，以确保课程以

公平公正的方式进行。  

 

2.4 通报课程时间表  

 

2.4.1 为方便实地突击检查，获批准中心最迟须于开课前一星期（适用于

传真方式）或十天（适用于邮递方式）把课程时间表和上课地点通

知处长。  

 

2.4.2 有关获批准中心如要取消任何编定的课程，须立即以传真方式通知

处长，但不得迟于该编定课程开课日前两天。  

 

2.5 修订课程教材  

 

获批准中心须定期更新课程教材，以配合最新的法例改动、技术发

展或安全工作守则修订。获批准课程纲要所订的题目／内容和课时

如有任何变更，须事先取得处长批准。教材如有任何修订或更新，

一律不得超出课程纲要的范围。  

 

2.6 更换导师  

 

如有导师离职或其服务遭终止，获批准中心须尽快呈报处长；如出

现实时终止训练服务的情况，须立即以传真方式通知处长。受影响

的课程须由导师离职当日起暂停，直至已安排获批准的接替导师并

通知处长后，才可复课。  

 

2.7 转换教学地点  

 

获批准中心如拟更改或增加教学地点，须事先取得处长批准，方可

在新地点举办课程。如关闭任何教学地点，须在有关地点关闭后一

个月内通知处长，以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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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有责任交互承认相关证明书  

 

获批准中心须交互承认处长批准或认可或由其他获批准中心发出的

相关证明书。任何获批准中心开办的复修课程，均应公开让所有持

有有效相关证明书的人报读，不论原有证明书是否由其他获批准中

心发出。  

 

2.9 有责任发出训练证明书和备存记录  

 

获批准中心须按照下文第 3 节所阐释的核准安排与条件，妥善备存

所有学员记录，并发出适当的训练证明书给圆满修毕训练课程的

人。  

 

 

3.  发出训练证明书和备存记录  

 

3.1 发出训练证明书  

 

3.1.1 训练证明书的内容或设计如有更改，须先提交处长审批，方可签发

新设计的证明书。  

 

3.1.2 如证明书持有人向获批准中心报失由该中心发出的训练证明书，有

关获批准中心须在核实过往记录后，发出补发证明书。补发证明书

上显示的原有证明书编号末端应加上“R1”字样，以资识别。举例

来说，如原有编号是 BASIC-234，其补发编号便是 BASIC-234R1，

其中因首次遗失而发出的补发证明书会以“R1”字样识别，因第二

次遗失而发出的补发证明书（俗称“卡”）则会以“ R2”字样识

别，如此类推。凡须发出补发证明书，应尽早报告处长。  

 

3.1.3 如证明书持有人因更改持有人姓名而要求重新发出证明书，则获批

准中心须核实所有相关法律证明文件，并须按照上述概念为补发证

明书加上编号。凡须发出补发证明书，应尽早报知处长。  

 

3.1.4 获批准中心可自行设计证明书编号系统。获批准中心用以区分补发

证明书的系统如有别于上文，须把该系统报知处长，以作记录。  

 

3.2 课程费用  

 

获批准中心可为所提供的获批准训练课程自定义课程费用。获批准

中心收取的任何课程费用，是获批准中心与学员之间的个人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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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备存训练记录  

 

3.3.1 “出席记录”用于记录所有学员和导师每节课堂的出席情况。出席

记录所载数据须包括获批准中心名称、课程名称与日期，以及学员

和导师的姓名与签署。附件 I 载有建议格式供获批准中心参考。每

名学员必须在每节课堂上签到，再交予导师加签。  

 

3.3.2 “学员证明书记录”用于记录圆满修毕课程并获发有效证明书的学

员的个人资料。记录所载数据报括学员中、英文姓名（如两者俱

备）、学员身分证号码、获批准中心名称、课程名称、证明书编

号、课程日期、证明书签发日期与证明书届满日期。获批准中心须

以“Excel”计算机文件格式按月把记录在每月的第七日或之前送交

处长。此电子记录的格式载于附件 II。  

 

3.3.3 获批准中心须在学员修毕课程后为每名学员保存训练记录 ：修毕

“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课程”的学员记录须保存最少四年；

修毕“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的学员记录须保存最少六

年；修毕“船上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的学员记录须保存最少

50 年。上述记录须载有附件 II 所订数据。至于其他记录，例如

“出席记录”与评核结果（即试卷和答题纸），均须保存最少两

年。  

 

 

4. 操  守  

 

4.1  获批准中心应按照业内的良好营运模式经营。专业道德和诚信操守

对获批准中心举办获批准课程至为重要。获批准中心的任何不道德

或不当行为，不但会摧毁获处长认可的课程发证制度的声誉、公信

力和认受性，还会对在船上进行工程的工人构成危险。如发现获批

准中心有不道德或不当行为，处长可中止或撤回授予的批准。  

 

4.2  下列行为均视为不道德、不当或欺诈的行为：  

 

(a) 诱使或串通学员舞弊；  

(b) 制造虚假数据或带有诈骗成份的文件；  

(c) 索取或收取贿赂或其他利益；  

(d) 作出不诚实的行为；  

(e) 举办课程期间怠忽其监管职责；  

(f)  向没有修毕全期课程的学员颁发法例指定的证明书；  

(g) 不遵照处长发出的条件和规定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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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  察  

 

5.1 质素控制系统  

 

自 2007 年 9 月 2 日起，获批准中心如非一般设有质素控制系统的

半官方机构（如职业训练局或职业安全健康局），便须设有质素控

制系统（如经认证 符合 ISO 9000 标准者）以确保服务 与监管质

素，或装设摄录系统（如摄录机、视像镜头或同类设备）以摄录法

定课程上课或考试时的整个过程。海事处可派员审核或抽查质素控

制系统与录像记录。  

 

5.2 突击检查  

 

5.2.1 海事处会不时派员突击检查上课情况，并可要求查看任何相关文件

和记录，例如录像记录、训练教材、试卷、出席记录和学员的评核

结果等。此外，训练设施及辅助器材、课室环境、学员与导师比例

亦在检查之列。  

 

5.2.2 如发现获批准的课程低于规定水平或不符合课程要求，处长可要求

作出修正；如情况严重，甚至可中止或撤回批准。  

 

 

6. 上  诉  

 

获批准中心如因处长所作的任何纪律处分决定（如撤销或暂停课程

批准）而感到受屈，可向行政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7. 修  订  

 

本文日后任何修订的生效日期，概以处长以书面向获批准中心订明

的日期为准。  

 

 

 

 

海事处  

海事工业安全组  

201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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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出席记录  

建议表格  

 

 

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名称：   

 

课程名称：  例如〔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课程〕   

 

课程日期：  〔    年   月   日〕   

 

班   节：  〔上午／下午〕   

 

 

学员姓名（中文）  学员姓名（英文）  签   署  

   

   

   

   

   

   

   

   

   

   

   

 

 

导师姓名：   

 

 

导师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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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电子学员记录  

 

 

学员  

身分证号码  

训练中心

缩写  

课程

名称  

课程

日期  

证明书

编号  

证明书  

签发日期  

证明书  

届满日期  

学员姓名

（英文）  

学员姓名

（中文）  

起重机

类别

（只供

起重机

操作员

课程  

填报）  

1 1 1 3 1 3 3 1 2 1 

          

          

 

 

 

 

注﹕  

“ 1”以正楷填写  

“ 2”以中文字体填写  

“ 3”以日／月／年方式填写日期  

 

 

 

 

 


